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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Southeast Asia country bordered on China are heteroge-
neous. Their level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is differ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heterogeneity of 
economic volume, financial development level, financial management ability and financial risk 
control ability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And it also analyze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financial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Burma, Vietnam and Laos. 
Among them, the advantages are as follows: No competition for the dominance of financial coop-
er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finance, more potential cooperation, lower cooperating 
costs and promoting the regionalization of RMB. In contrast, disadvantages are as follows: The 
imbalance of financial infrastructure is disadvantageous to regional financial connectivity, the fi-
nancial organization system of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is not well organized, th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market is different,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s different and the follower is afraid 
that the leader seizes it’s revenue. Finally, the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regional finan-
cial cooperation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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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与东南亚周边各国是异质性的多个主体，金融发展水平各异。本文分析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经

济体量、金融发展水平、金融管理能力和金融风险控制能力的异质性。又从异质性多主体在区域金融合

作中的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方面分析中国和缅甸、越南、老挝的金融合作，其中有利影响包括区域金融

发展之中不存在金融合作主导权的争夺、合作的潜力更大、合作成本小和有利于人民币区域化的推进；

不利因素包括金融基础设置的不平衡性对区域金融连通不利、东南亚周边国家金融组织体系不健全、金

融市场发展差异较大、风险防控差异较大和区域金融合作的跟随着担忧主导方金融权益侵占本国利益，

最后提出区域金融合作的建议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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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东南亚各国之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各个国家的金融活动不再仅仅限于各个国家国内，

国与国之间的金融交易往来日益增加。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逐渐加深的今天，中国与东

南亚国家的金融合作日益加深。与中国接壤的东南亚国家是中国和东南亚联系的纽带，与他们的金融合

作显得更为重要。缅甸和老挝是与中国有着友好关系传统的邻国，这两个国家的自然资源丰富，经济发

展程度在世界上属于较低的水平，金融业虽在最近发展较快，但其中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不稳定的政治

环境使它们的金融业发展受到一定影响[1]。它们的金融监管也不健全，金融合作困难重重。由于历史原

因，越南与中国有很多分歧，其中领海问题颇为棘手。越南的金融业由国家财政主导，金融体制单一且

效率较低，金融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到其国家政策的影响。中国周边的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和金融业发

展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使它们与中国的金融合作受到一定的限制。 

2. 中国与东南亚周边国家主体异质性分析 

2.1. 经济体量差异 

从经济体量上来看，中国的 GDP 总值在 2000 年左右就已步入万亿级别，而缅甸，老挝和越南的经

济体量与中国相比相去甚远。 
由图 1 可以看出，这三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大体呈逐年上升趋势，因国内政治不稳定或其他原因导致

少数年份略有下降。从 GDP 增长速度来看也都是呈现稳步上升态势。但与中国相比，无论是经济总量还

是经济增长的稳定程度，它们都与中国有一定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与东南亚周边国家发展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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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Myanmar, Laos and Viet nam f GPD from 2000 to 2016, unit: $1 billion 
图 1. 缅甸，老挝和越南 2000~2016 年 GPD 总值单位：十亿美元 

 
合作会存在困难，金融业整体发展水平、金融机构管理能力和应对风险的能力差异都会影响彼此的合作，

也对金融机构间信息的沟通造成障碍。 

2.2. 金融发展水平差异 

与世界上发达的经济体相比较，中国的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处于中级阶段，金融市场发展规模较大，

组织体系虽然有待完善但较完整，金融发展水平相比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东南亚三国的金融市场发

展水平相对发达经济体而言处于初级阶段或起步阶段，其金融市场组织体系不完整，金融发展水平相比

经济发展水平也是落后的。 
东南亚三国银行业均已发展多年，银行业务范围较广，基本能够满足国内的金融需求，但是结算机

构并不完善，缅甸的即时支付结算系统覆盖率虽然逐年增加，但是仍然有人工结算系统的存在，老挝和

越南的结算系统中也或多或少的存在人工结算系统，落后的结算能力会降低其国内资产的流动性。保险

业方面，东南亚三国发展态势均呈加速的趋势，目前的业务还不能覆盖国内的市场需求，还需进一步的

扩展市场，增加新的保险品种。证券业是东南亚三国金融体系中发展相对较慢的行业，其证券业大多刚

起步，上市公司较少，股市交易量小，相关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健全，证券结算系统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 
中国的金融业发展起源于改革开放之后，经济体量快速增长的同时金融业也迅速发展。二十世纪九

十年代开始，中国的金融业制度环境和法制体系逐渐形成和完善，金融领域的相关法律开始颁布和实施。

相对东南亚国家来说，中国的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都相对发达，而且还有逐步发展和完善的金融衍

生品市场，比如期货和期权市场。同时，中国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较完备，各种部门间协调有序。 

2.3. 金融管理能力差异和风险防控能力差异 

从金融管理能力和风险防控能力来看，中国和东南亚周边的三个国家也有着较大的差距。东南亚周

边的三个国家都曾经经历过国内政治局势不稳定的时期，在相应的时期内其国内出现过奔腾的通货膨胀

率，即通货膨胀率高于 100%。不稳定的币值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其国内民众对本国货币的信心，同时加

大了相应部门对金融管理和风险控制的难度。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和 2008 年的次贷危机冲击了三个国

家的国内金融环境，在它们的货币当局和其他相关政府部门的努力下，通货膨胀被控制在了中低水平，

但是对金融风险的控制仍然处于较差的水平。缅甸和老挝的国内政治一度不稳定，金融发展坎坷；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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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汇率、通货膨胀率等指标不能在其官方的统计数据中真实反映，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金融管理的进行和

风险防控。东南亚三国都是收入相对较低的国家，国内大部分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大多出人都没有

参与到金融活动中去。它们的本币币值不稳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内经济发展，也扩大了汇率的波动

[2] [3]。三个国家的金融监管和风险防控能力都有待提升。 
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曾经一度达到将近 30%，后来在央行货币政策的控制下稳

定在 8%以内，直至今日保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使用固定汇率制，但是随着浮动汇

率制在西方国家逐渐运行实施，固定汇率制不利于我国的利益。改革开放打开国门后，我国开始实施双

重汇率制，除了国家制定的现有的官方汇率外，为了有益于我国的对外贸易，又制订了一种只用于对外

贸易的汇率。1994 年我国进行了汇率制度改革撤销了双重汇率制，形成了银行外汇市场，开始形成市场

化的汇率机制[4]。2007 年中国最终确定了以市场为基础的汇率制度，2015 年中央人民银行宣布停止汇率

中间价管理，在银行间市场开盘前由做市商参考上日收盘价形成人民币汇率报价，进一步完善了以市场

为基础的汇率制度[5]。中国的经济增长稳定，国内的资金需求增多，很多个人都参与到了金融活动中。 

3. 异质性多主体对区域金融合作的影响 

3.1. 有利影响 

3.1.1. 不存在金融合作主导权的争夺 
中国周边的东南亚国家金融发展水平各异，缅甸、老挝和越南的金融发展水平相对中国来说都有一

定的差距。中国的金融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可以在与东南亚周边国家的合作中起领导作用，东南亚周边

国家可以在金融合作中进一步发展本国内的金融业，达到互利共赢的效果。在东南亚国家配合中国进行

金融合作时，它们可以获得中国先前发展的经验，并从中获得一定的启发，更有效率的发展本国的金融

业[6]。老挝和越南的政治体系与中国有很大的相似性，在跟随中国进行金融合作的同时，可以参考中国

建设金融体系中值得借鉴的经验，推动本国金融落后部分的发展。中国已有很多国有企业上市并通过股

市将未来的收入变现，获得了大量的发展资金，老挝的证券业刚刚起步，可以在与中国的金融合作中，

参考中国国有企业的发展模式，让更多的国有企业通过上市谋求更多的资金以迅速发展。越南可以在与

中国的金融合作中进一步发展自身的保险业，扩大保险业的业务范围，更好的满足社会的需求，将社会

发展的各种风险分摊，以谋求更稳定的经济发展。东南亚三国还可以在与中国的金融合作中改善其汇率

的管制模式，通过一系列改革让汇率的决定以市场为基础，更好的促进自身和彼此间金融业的健康发展，

进一步推动东南亚与中国的金融合作往来[7] [8]。 

3.1.2. 合作潜力更大 
中国与东南亚周边国家的区域金融合作拥有更大的潜力。处于中南半岛的缅甸、老挝和越南与中国

接壤，越南与中国领海相邻，这三个国家在贸易地理位置上处于中国与东南亚其他国家的纽带位置，跨

国贸易容易，运输成本较低。但是从目前的贸易统计数据来看，中国与这些国家的金融合作相对经济往

来而言相对较少，合作水平较低，不利于进一步发展中国与东南亚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和金融合作[9]。
东南亚三国的金融业发展水平整体都不高，缅甸、老挝的证券业都是近几年刚开始起步，股市交易很少；

越南的保险业启动了二十年，但业务范围较小，规范程度不高；三个国家的银行业发展多年，业务范围

较广，但监管还需进一步的增强。因此，中国与东南亚三国的金融合作潜力较大，比与发展程度更高的

国家合作更加容易，合作成本较低。中国与东南亚三国的银行业合作可以改善其国内的监管状况，在中

国银行业的协助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银行系统内的风险[10]。中国和缅甸、老挝的证券业合作可以加

速其起步期的证券业发展，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中国与越南的保险业合作能拓宽其业务范围，满足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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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内的保险需求。加强中国与东南亚三国的金融合作，不仅有利于区域内经济体的经济发展，还能够

增强彼此间的金融联系，让金融业更大限度的为彼此的经济发展做贡献。 

3.1.3. 合作成本更小 
中国与东南亚周边国家的区域金融合作的成本相对与较远的国家或更发达的国家合作的成本更小。

缅甸、老挝和越南的金融业发展不均衡，很多行业都是刚刚起步。缅甸和老挝的证券业都是今年刚刚起

步，至今只发展了几年时间，几乎是从零开始，证券结算系统和证券存管制度还没有建立完善，如果中

国与其进行合作，障碍相对较小，无需破除现有的金融安排。缅甸、越南的银行业在逐步发展和完善，

银行结算系统还不够完善，投入的成本不多。由此可见东南亚周边国家对于金融业建设的投资在数量上

较少，前期投入的沉没成本较少，与中国进行金融合作需要改革的盘子也较小。在缅甸和老挝的证券业

发展中，可以通过和中国建立相应的证券业金融合作来促进它们的证券业发展，进行少许改革就可以让

它们的证券业步入有序发展的道路，同时降低了中国企业在缅甸或老挝证券市场交易的门槛，促进了中

缅和中老的证券业业务交流。 

3.1.4. 有利于人民币的区域化 
中国国内经济增长速度迅猛，国际地位不断升高，人民币的地位也与日俱增。如果进一步增加中国

与东南亚周边国家的区域金融合作，可以促进人民币的区域化建设，使人民币在区域间发挥更大的作用。

目前，受到边境贸易和出国旅游的影响，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实现了跨境支付和流通功能。但是以人民币

作为结算货币进行的跨境大宗商品贸易仍然很少，因为大宗商品交易的计价单位大多为美元。人民币自

2005 年汇率改革后不再采取与美元钉住的政策，2015 年汇率报价的改革使人民币的汇率市场化程度增

加，这都使得人民币的汇率风险相对增加。东南亚三国的货币情况各有不同，缅甸在的货币当局对货币

信誉的控制能力较弱，缅元在其国内的接受度不如美元、泰铢等外国货币，老挝和越南的货币通货膨胀

率都曾达到极高的水平，货币的普遍接受度也较差。缅元，老挝基普和越南盾相对人民币而言都是较弱

势的货币，在金融合作之中这三个国家的金融机构会更容易的接受人民币的相关结算制度和安排。加强

区域间金融合作后，东南亚周边国家的商品贸易结算货币可能会改用人民币，因为它们同中国的贸易总

量会随着区域间金融合作体系的不断发展而增加，人民币的认可度就会更高。这样即降低了汇率风险，

也省去了由美元作为中介货币的成本。 

3.2. 不利影响 

由于中国与东南亚周边国家在不同方面的异质性有不同的差距，对于区域金融合作也有着诸多不利

的影响。 

3.2.1. 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不平衡性对连通不利 
中国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已相对完善，金融机构分布较广，国内金融机构的连通与交流已经极为便利。

但是东南亚周边国家的金融基础设施相对薄弱，缅甸和老挝的证券业刚开始发展，这些国家国内的金融

机构之间的互联互通已经比较吃力，再与周边的中南半岛国家或中国连通金融设施的难度会更大。在国

际对接结算方面，由于东南亚国家的金融结算系统分别参考了不同的发达国家的经验，导致各个国家的

金融结算系统存在异质性，不利于彼此之间和与中国的国际金融结算对接，增加了各个国家金融基础设

施成本的增加。 

3.2.2. 周边国家金融组织体系不健全 
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的金融组织体系已经较为健全，金融业结构庞大，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

均发展迅速，金融衍生行业发展也在最近的几年突飞猛进。但是东南亚国家的金融组织体系相对中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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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并不健全，多数国家银行业发展时间不长，银行业分支机构数量少，结算机构设置不合理或还没有设

置。保险业发展不平衡，保险业的发展不能适应社会需求，涉及的行业范围较窄。证券业发展大多刚起

步，上市公司数量较少，股票交易的机制还没有完全的规范，证券业结算机构和证券存管系统不完善。

不健全的金融组织体系会带来金融合作的障碍，不同国家的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会受到限制，信息的交

流会受到一定的阻碍。进行深入的金融合作还需要中国和周边的东南亚国家规划更长远的战略性合作计

划，完善自身的金融组织体系，设计金融合作的具体目标，建立适当的合作机制并寻找可行的合作途径。 

3.2.3. 货币政策差异 
1) 货币政策独立性不同 
根据三元悖论(The Impossible Trinity)理论，独立的货币政策(Monetary policy)、稳定的汇率(Exchange 

rate)和自由进出的资本(Capital mobility)不能同时实现，需要放弃其中的一个目标来实现调控的目的。如

果选择独立的货币政策和自由进出的资本，就要通过浮动汇率制限制汇率的稳定性；如果选择货币政策

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就要借由对资本的管制限制资本的自由流动；如果选择稳定的汇率和自由进

出的资本，就要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中国选择了独立的货币政策和稳定的汇率，所以限制了自由进出的资本。这可以稳定人民币的汇率

但是限制了外国资本的流入和本国资本的流出。缅甸在放弃了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体质后，选择了稳定的

汇率和自由进出的资本，放弃了独立的货币政策。缅甸过去 20 年的货币政策几乎处于无效状态，其央行

的货币政策独立性也极差，受到政府严重的干涉。老挝和越南与中国同属社会主义国家，其各自的革新

开放都借鉴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在货币政策独立性的选择上也借鉴了中国的经验，选择了独立的货

币政策和稳定的汇率，放弃了资本的自由流动。 
2) 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不同 
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是了解货币政策工具是否得力，估计货币政策目标实现可能性的一个目标设置。

对中介目标的选取需要满足可控性、可测性、相关性、抗干扰性和与经济金融体制有较好的适应性。根

据这些条件所确定的货币政策中介指标一般有利率、货币供应量、超额准备金、基础货币、通货膨胀率

和汇率等。 
中国选择货币供应量和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1996 年确立这一政策。间接融资仍然是中国

社会融资的主要方式，金融创新处于起步的阶段，货币供应量和利率作为中国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是可

行的。 
缅甸的金融业发展较为缓慢，并且存在很多问题：政府信用水平低导致缅元的普遍接受度较低，货

币政策不独立，由国家财政部门干涉。缅甸选择利率和汇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但是缅甸的汇率被

国家管制，不能准确反映市场的情况，导致此目标难以反馈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同时，缅元的低信誉导

致了其利率水平仍然不能较好的反映国内供需状况。缅甸应该提升自身货币当局的信誉，改变缅元在国

内的尴尬地位，进而更有效的通过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反馈货币政策的施行情况。 
老挝是四个国家中发展水平最低的国家，自其革新开放以来的一系列举措使老挝成为经济市场活跃

稳定增长的国家。老挝选择通货膨胀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其目的是为了实施相应的政策以推动

老挝的经济发展和吸引外国资本的进入。但是其货币供应量的调控存在缺陷，老挝吉普支付价值低，缺

少流动性，购买力低，这是由于老挝在经济运行中使用多种货币，其他货币的认可度高于本国货币。这

就要求老挝建立起有效控制货币供应量的货币政策，使该指标在将来为货币政策的施行提供有效的反馈。 
越南是开放水平和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小型开放经济体，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是出口，因此越南

选择汇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由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多样性，越南应该在将汇率作为货币政策

中介目标的同时寻求其他指标作为其中介目标，从而形成综合性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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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金融风险防控差异 
从融资渠道的正规性来看，中国国内的融资渠道较多，民间金融发展迅速，并逐步的正规化，中国

国内的资金需求方大多数都通过正规的融资渠道进行融资。东南亚三国国内融资渠道相对较少，而且还

存在管理混乱、监管不力等问题，这会导致其国内部分民间金融机构进行非法活动或违规吸收存款、发

放贷款，增加金融监管和金融风险防控的难度。同时，在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存在共同的问题，即民间金

融机构的资金链管理问题，民间金融机构的资金量不如国有金融机构庞大，如果出现资金链断裂问题，

就会影响到自身的经营，并传导至其借贷主体进而增大整个金融业的风险。 
从金融创新方面来看，中国的金融创新步伐较快，参与金融活动的主体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金

融业务种类逐步增多，金融产品复杂多样且逐渐能够满足市场的金融需求。逐渐增多的金融创新为金融

监管和风险管理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中国的金融监管部门在逐渐完善相关的制度，从而更好的控制金融

风险。东南亚三国的基础金融业还在发展之中，缅甸、老挝的证券业刚刚起步，越南的保险业还在着力

于拓宽其业务范围，金融创新还没有被列入其日程，参与金融活动的主体也较单一，大多数民众没有参

与到金融活动中，同时金融业务和产品的种类不多，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金融服务需求，在一定程度上

限制了金融的发展。缅甸在着力完善金融基础行业的法律法规，解决曾经的政治不稳定带来的政府信用

不高和金融风险较高的问题，老挝和越南在着力完善发展市场规模较小的金融业务的法律法规，它们金

融创新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完善程度较低，但金融监管和金融风险控制都在不断的发展。 
从金融改革方面看，中国的融资渠道和金融创新都有着较快的发展，对原有不合理制度的改革正在

提速，制度逐渐的开始适应金融行业的快速发展，也能够提供能够控制金融风险的金融监管机制。东南

亚三国的金融业自身发展还不够完善，缅甸、老挝在着力完善证券业的相关法律法规，越南在着力发展

保险业的相关制度，其政府相关部门关注的重点在于如何增速发展本国的金融行业，完善相关的法律法

规，以提供更好的金融监管和风险防控，还没有进入金融改革时期。 

3.2.5. 跟随者对主导方的金融权益侵占的担忧 
中国的金融行业发展领先于东南亚周边国家，且行业内法律法规和相关的政府监管管理部门、行业

自律组织发展也相对完善。反观东南亚周边各国，银行业虽发展多年，但其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控

制不力；保险业大多发展畸形，涉及行业的宽度和广度不能满足社会市场的需求，不利于风险的分摊；

证券业发展大多刚刚起步，上市公司数量少，股票交易量低，证券业监管经验缺乏，不利于健康发展资

本市场。 
如果东南亚周边各国和中国进行区域金融合作，中国完善的金融体制和丰富的金融发展经验可能会

导致东南亚国家处于被动的状态。东南亚周边各国对中国极大的经济体量和较发达的金融业有所顾忌。

由理性经济人假说分析，理性经济体会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而这个过程可能会损害其他经济体的利益，

中国作为区域金融合作的主导方可能会妨碍它们金融业的发展。东南亚各国担心中国会在区域金融合作

中加强对它们的经济控制，并且会侵占它们自身金融业的利润。这种担忧不无道理，但是中国作为世界

大国，眼光深远，“一带一路”等世界经济合作策略都是建立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之上，不会妨碍其他国

家的发展。东南亚周边各国不必担心中国会进行“经济侵略”，与中国进行区域金融合作不仅有利于本

国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长远的区域间经济合作和邻国友好往来。 

4. 中国与东南亚周边国家金融合作对策 

4.1. 金融基础设施连通 

金融市场的支撑部分是金融基础设施，金融基础设施的连通是中国与东南亚周边国家合作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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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基础设施包括支付结算系统、中央证券存管与证券结算系统、中央对手方和交易报告库。安全、高

效率的金融基础设施连通是中国与东南亚周边国家区域经济和区域金融发展的必要条件，同时也影响了

该区域内金融在国际金融中的地位。 
支付系统(PS)的连通应以各国中央银行的支付系统为核心，同时兼顾各国金融机构间的支付系统。

中国人民银行于 2015 年正式启动了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这为人民币的跨境支付提供了便利，为进一步

的连通中国与东南亚周边各个国家的金融结算系统做了贡献。中央证券存管(CSD)和证券结算系统(SSS)
是证券业结算的重要基础设施，其连通应涉及各国的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结算机构，让国家之间的证券

业信息快速有效的传播，使市场结构更加合理，股市更好的为企业的发展提供资金，二级市场的运行更

加有序。中央对手方(CCP)又称共同交收对手方，指在结算过程中接入证券交易双方之间的机构，它是“卖

方的买方”、“买方的卖方”。鼓励区域金融合作各国规模较大且信誉较好的金融机构成为其他国家金

融交易中央对手方，增强区域间金融体系的弹性，更好的应对区域外的冲击，降低金融风险的隐患。交

易报告库(TR)在东南亚三国的建设或处于初步建设阶段，或还没有金融机构承担相应的职责，中国的交

易报告库也没有完整的监管与法律框架，金融合作的各国都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各国可以通过建立合理

的交易数据收集系统，并将收集到的信息汇总到承担相应职责的金融机构统一处理，为各国和彼此之间

的利率、汇率、风险监管与防控提供信息支持。 

4.2. 金融组织体系构建 

金融组织体系是由国家法律规定的银行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组织架构，规定了各类金融机构在

金融体系中的地位、职能和相互的关系。中国应协助东南亚周边各国建立以市场规则运作的金融组织体

系，与周边国家共同建设对金融合作有利的金融业体系。中国可以协助老挝和越南建立与中国相似的银

行业结构：中央银行是政府机构，制定货币政策并监督银行业的运行，国有商业银行是主体，国家政策

性银行和其他商业银行及多重金融机构分工并存，共同为金融业的发展和促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金融

合作提供动力。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核心，中国应协助东南亚各国进行金融业，促进区域之间合理的金融

竞争并推动各方的金融业发展。资源的合理配置可以通过合理的金融竞争予以实现，资金的利用效率也

会更高，这就要求各国完善市场经济的运行体系，促进金融业的多方面发展。同时，各国都应在传统金

融业发展的同时着力发展金融衍生行业，提升金融创新能力，丰富金融组织体系，提供更多样化更符合

市场需求的金融服务。 

4.3. 区域金融市场发展 

区域金融市场发展的关键在于利用区域间的金融互通实现区域金融资本的合理配置。根据期限长短

不同可以将金融市场分为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区域间金融市场的发展离不开这两个市场的协调发展。

货币市场的区域金融发展可以满足区域内的支付性需求，提升资产的流动性。资本市场的区域金融发展

可以为区域内提供更优化的投资、筹资。区域金融结构中的金融市场为区域间金融交易提供有形或无形

的场所，让区域间的金融工具实现了流动性与盈利性。发展中国与东南亚周边国家之间的区域金融市场

有助于防范金融危机，提升区域之间国家的投资和汇率合作。从目前世界经济中区域金融市场的发展态

势来看，金融合作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4.4. 区域货币合作 

区域货币合作是两个或多个国家在货币的使用、结算上建立合约，协商共同使用一种货币或多种货

币的行为。从区域货币合作的实践经验来看，适应区域货币合作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推进区域货币合作的

关键因素。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应在充分权衡各种因素的情况下，制定适应区域间货币合作的宏观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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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区域货币合作在各国都拥有制度保障。同时，中国的货币作为区域间较强势的货币，应该发挥其优势，

为区域间货币合作做出更多的贡献。目前中国和东南亚周边各国的货币市场都实在各国国内发展，有较

强的分割性，联系较少。如果引入一揽子货币体系，能够促进中国和东南亚周边国家的货币市场合作。

已有的经验表明，实行一揽子货币体系可以增加区域间资产的流动性。另一方面，应提升各国间的金融

开放程度，使区域内的资本流动性增强，让资源更加有效率的配置。但从现状看，中国和东南亚周边各

国金融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整体的金融开放水平都不高，尤其在 1998 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 2008 年美

国“次贷”危机之后，东南亚各国都开始更加谨慎的进一步开放本国的金融市场。但是在经济全球化和

金融市场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各国金融市场开放程度的逐步提高是将来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中国和

东南亚周边各国应致力于提高各国的金融开放水平，促进区域货币的合作。 

4.5. 金融风险防控 

4.5.1. 建立区域金融风险防控系统 
金融风险的积聚和爆发需要一定的时间，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要求区域金融合作的各个国家做好事

前预防、事发控制和事后弥补。事前预防是保障区域金融安全的重点，通过一定指标的检测，区域金融

合作的各方能够提前预测金融风险的发生，前移金融稳定的防线，加强对区域金融风险的预警。通过合

理的制度安排，建立完善的金融风险预警系统，检测金融运行状态，一旦金融风险预警信号发出，各国

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及早针对问题采取措施，区域金融合作各方协商措施的可行性并达成一致，达到降低

金融风险对区域金融发展破坏性的目标。 

4.5.2. 健全区域金融风险的控制机制 
降低金融风险需要区域金融合作各方的金融机构实行严格的内部管理，有效的针对信用风险、操作

风险和管理风险等金融业普遍存在的风险。各国的政府监管部门应形成一套权力责任分明，权利均衡且

互相制约，相关规章制度和法律法规健全，业务规则明确，部门运作体系有序，决策程序明确有效的内

部管理制度体系。区域金融合作各方的风险控制标准应协商一致，同时还要注意发挥行业自律组织和金

融机构自身的自律管理意识，进行区域间金融行业自律组织和金融机构的自律管理经验交流合作，加

强区域金融合作各方金融相关部门间的联系，互相学习风险内控的经验，形成有效的区域间行业内自

律体系。 

4.5.3. 建立区域金融监管体系 
区域内和区域间建立起有效的且能防止金融风险快速传播的机制是建立区域金融监管体系的首要目

的。区域金融合作各方的监管需要相应制度的保证。首先，区域金融的合作各方应完善自身的组织体系，

建立以本国政府监管机构、行业自律组织、金融业机构自身监督、地方政府或其他社会力量的监督机构，

不同国家的机构之间应有相应的信息交流合作机制，互相弥补各自金融监管组织体系的不足。然后，各

国的各个部门之间应建立有效的、科学的信息交互和决策体系，互相借鉴金融监管的经验。各国金融监

管当局之间应建立信息资源共享机制，拓宽各国各部门之间的信息传递渠道。最后，应完备制度体系，

中国与东南亚周边国家的金融监管制度体系均不太完善，而制度体系的完善是金融监管必不可少的一部

分。建立以实施细则和条例为主的制度体系，通过制度细化金融机构和各类监管部门的权利和责任，规

范它们的行为，让它们各方更好的为区域金融的发展做出最大效用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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